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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灌南县经信局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相关各科室，各有关企业：

现将《灌南县经信局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灌南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年1月18日
灌南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年1月18日印发
灌南县经信局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

保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岁末年初是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旺季，又逢春节和全国、全省“两会”，是加强事故防控、保障生产安全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县安委会工作部署要求，县经信局决定从即日起至今年3月底，集中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准确把握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新部署新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红线意识，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深刻吸取我县“12·9”重大爆炸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手段、最过硬的措施，深化安全生产再检查、再排查、再整治，确保“春节”“两会”期间全县经信部门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二、工作目标

以全力保障安全生产、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法治体系、保障体系和事故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下大力气整改隐患企业，全力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保证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全、愉悦、欢乐的传统佳节，为全省和全国“两会”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三、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体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开展安全检查，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问题。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能，加强对船舶修造、电力、系统内关停企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保证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指导企业以建立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扎实推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
（二）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推进安全生产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的建立，重点督促企业完善事故隐患自查、自改、自报的管理机制，认真对照隐患问题清单，全面抓好整改落实，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坚决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使检查、整改、销除形成完整的闭合管理。要严格遵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评定标准，全面扎实地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三）加大安全生产整改力度。配合安监部门加大对各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执行《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细则》，落实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等执法措施。严肃事故调查处理，按照“四不放过”要求，彻查每一起事故背后的问题原因，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员严厉问责，对因失职渎职导致事故发生的坚决实行责任倒查。
（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优化措施。积极借鉴党的十九大期间保证安全生产的有效做法，在全国、全省两会期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企业要聘请有资质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检查安全条件，制定安全生产标准化，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保障生产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此次专项行动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确保经信部门安全生产形势平稳的实际举措。各相关科室和各有关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二）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各相关科室和各有关企业要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结合各自实际，周密部署实施。要以查隐患、抓整改为着力点，以防事故、保安全为落脚点，集中力量下沉一线，抓督查、抓整改、抓落实，将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
（三）强化督导，推进落实。我局将加强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重视程度不够、责任落实不力、工作进展滞后的，要严肃批评和通报；对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在专项行动期间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要严肃问责。
请各有关企业于2018年1月25日、2018年4月10日前，分别报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报告。
联系人：戴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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